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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 版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国家外

汇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

获取外汇管理信息，提高工作透明度，促进依法行政，制定本指

南。 

一、信息分类 

    本指南所称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市分局（以下简称大连市分

局）政府信息包括大连市分局各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

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，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等有关规定

可以对外公开的外汇管理政府信息，具体分为以下十一类： 

    （一）领导信息：大连市分局在职局领导姓名、职务情况； 

    （二）业务职责：大连市分局主要工作职能； 

（三）机构设置：大连市分局局机关、局系统情况介绍； 

（四）发展规划：短期、长期的工作计划； 

    （五）工作动态：领导讲话、外汇工作动态、外汇管理重要

新闻； 

（六）政策法规：外汇管理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

文件； 

（七）行政审批：行政审批的有关规定、条件和申请材料要

求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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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八）统计信息：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信息等数据等； 

（九）检查情况：外汇检查工作规范、工作计划、案件曝光

等； 

（十）突发公共事件信息：外汇管理突发事件情况、应对措

施等； 

（十一）其他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对外公开

的外汇管理政府信息。 

二、信息编排体系 

大连市分局政府信息依照内容进行分类编排。不同类别的政

府信息依照公开形式、业务管理范围、发布时间等规则进行分别

编排。 

三、信息公开方式 

大连市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大

类。 

（一）主动公开信息。可通过以下渠道公开： 

1 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市分局国际互联网子网站

（http://www.safe.gov.cn/dalian/）； 

2、新闻发布会； 

3、重要文件选编、法规汇编； 

4、其他方式。 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信息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信息具体情况，

依照申请人要求的方式或其他适宜方式予以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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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信息获取方式  

（一）主动公开信息的获取方式。 

1、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市

分局国际互联网子网站搜索功能或在线浏览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大

连市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及相应具体栏目获得所需信息。 

2、通过大连市分局其他信息发布渠道，如重要文件选编、

新闻发布会等获取所需信息。 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信息的获取方式。 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按照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市分局

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规程》（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市分

局国际互联网子网站“信息公开”栏目中获取）的规定，向大连

市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提出申请。大连市分局政府信息公

开受理机构将依据申请内容，转主管机构进行处理。根据处理情

况作出答复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，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

式提供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，可以通过安排申请

人查阅相关资料、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。 

五、信息公开受理机构 

    大连市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大连

市分局国际收支处，办公时间为周一至周五，上午 8：30—11：

30，下午 13：30—17：00（节假日除外）。 

    联系电话：0411-83888114 

    传真号码：0411-828059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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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通信地址：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1 号 

    邮政编码：116000 

    六、监督方式 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大连市分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

意见、建议可通过电子邮件、来信来函等方式向大连市分局政府

信息公开受理机构反映。 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大连市分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

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 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大连市分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  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